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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8_BB_E8_B4_A3_E4_c35_46314.htm 保险对象范围第一条及

第二条 规定了可投保本保险的投保人和“所聘用员工”的定

义。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乡镇企业、集体或个人承包的企

业中，所聘用员工因工作遭受意外事故或患职业病，无法继

续工作就会面临着收入中断，他们有权按照法律或劳动合同

的规定，要求雇主负责赔偿以保障自己的利益。雇主可通过

投保此险种将其根据有关法律或劳动合同对所聘用员工所承

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开办雇主责任保险，就

是通过保障雇主对所聘用员工的责任，进而有效地保障了员

工的利益。为配合我国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国内股份制公司也可将其员工投保

本保险。雇主必须为其全体所聘用员工投保，短期工、临时

工、季节工和徒工也可一并投保。但雇主本人、未在本单位

工作的雇主的直系亲属、已办离退休手续的职工及在投保当

时已患重症的患者不纳入本保险承保对象。保险责任范围第

三条 规定了保险责任范围。“被保险人”是指与雇员有直接

雇佣合同关系，他承担着对雇员在受雇期间遭受伤害的法律

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所聘用员工”是指被保险人直接雇佣

的员工，包括短期工、临时工、季节工、徒工和长期固定工

。“遭受意外”是指突然的、不可预料的意外事故。“职业

性疾病”是指被保险人所聘用员工在从事生产劳动及其他职

业性活动中，接触职业性有害因素（即生产性因素）引起的

疾病。本保险所指的职业性疾病为政府有关部门明文规定的



法定职业病。本保险保险人承担下述四项责任：第一，被保

险人所聘用的员工，于保险有效期内，在受雇过程中（包括

上下班途中），从事与本保险单所载明的被保险人的业务工

作而遭受意外所致伤、残、死亡，被保险人根据法律或劳动

合同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雇佣关系是指雇主与所聘用员

工双方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且有劳动合同为

依据。在受雇期间从事与其职务有关的工作时所受伤害才属

本保险责任范围，从事与其相应职务无关的业务活动遭受的

意外伤害，保险人不予负责。第二，因患有与业务有关的职

业性疾病而致使所聘用员工伤、残、死亡的经济赔偿责任。

本条所指的职业性疾病必须是与员工现在从事的工作有关的

职业病，且系国家有关部门明文规定的法定职业病。其他职

业病或疾病，保险人不予负责。第三，被保险人依法应承担

的医疗费。该项费用的支出以员工遭受前述两项事故而致伤

、残为条件，在该项赔偿限额内进行赔偿。其他医疗费，除

经特别约定，并支付附加保险费，保险人不予负责。第四，

应支出的诉讼费用，包括律师费用、取证费用以及经法院判

决应由被保险人代所聘用员工支付的诉讼费用，但该项费用

必须是用于处理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索赔纠纷或诉讼案件，且

是合理的诉诸法律而支出的额外费用。此项费用的限额由被

保险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人按照实际发生法律费用的金额

在该项赔偿限额内予以赔偿。在任何情况下，对每次事故应

赔偿的各项金额不得超过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分项赔偿

限额。在本保险期限内，本公司在本保险单项下对上述经济

赔偿的最高赔偿责任不得超过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累计

赔偿限额。责任免除第四条 本条所列明的各项均为除外责任



，保险人不予负责。第一项：（一）“战争”是指国家与国

家、集团与集团之间为了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武

装斗争。（二）“军事行动“是指国家与国家、集团与集团

之间在一定范围内的武装斗争。（三）“罢工”是指工人为

了表示某种抗议、实现某种要求而联合起来集体停止劳动。

（四）“暴动”是指破坏社会秩序的武装骚动。战争、军事

行动、暴动以政府宣布为准。（五）“民众骚乱”是使地方

不安宁、秩序紊乱的扰乱活动；（六）“核子辐射”是指核

武器爆炸或核反应堆事故发生的光辐射、贯穿辐射和放射性

污染。由于上述原因导致所聘用员工伤、残、死亡，保险人

一律不予负责。第二项 由于职业性疾病以外的疾病、传染病

、分娩、流产以及因这些疾病而施行手术导致的伤、残、死

亡及医疗费均与员工所从事的职业无关，故除外不保。第三

项 因为本保险承保的是被保险人根据法律及劳动合同对所聘

用员工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但员工自加伤害、自杀、违法行

为所引起任何责任包括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均不应承担责任，

因此本保险对此部分不负责任。第四项 本保险承保因职业原

因对所聘用员工造成的伤害，因此对非职业原因而受酒精或

药剂影响而造成的伤害不负责任。第五项 本保险的被保险人

应认真履行对所聘用员工应尽的义务，包括提供劳动保护措

施等，由于其故意或重大过失而造成员工伤害的责任，应由

其自己负责，此条作为除外责任的目的在于督促被保险人认

真履行其职责。第六项雇主责任的构成以雇主与员工之间有

直接劳动合同关系为条件。由于承包人所聘用的员工与承包

人是直接雇佣关系，故应由承包人投保雇主责任保险来获得

保障。但在某些承包合同中，明确规定项目所有人对其承包



人所聘用的员工负责，因此，项目所有人对承包人所聘用的

员工实际上有一种合同责任，尽管是间接的劳动关系，保险

人也可在加收保费的基础上加批承保。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